1、一种泳镜，包括泳镜主体（300，600），该泳镜主体（300，600）由具有镜片（4）的一对镜框（3，6）、桥接于该对镜框（3，6）间的桥接梁（32，7）及形成于该对镜框（3，6）后缘的垫体构成，其特征是：所述垫体包括胶垫（31，8）与海绵垫（5，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泳镜主体（300）的镜框（3）和桥接梁（32）为一体成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胶垫（31）与海绵垫（5）为一体成型。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胶垫（31）与海绵垫（5）为非一体成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泳镜主体（600）的镜框（6）和桥接梁（7）为非一体成型。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胶垫（8）与海绵垫（9）为一体成型。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胶垫（8）与海绵垫（9）为非一体成型。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胶垫（31，8）约占垫体横向长度的三分之一；所述海绵垫（5，9）约占垫体横向长度的三分之二。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胶垫（31，8）形成于该对镜框（5，9）后缘的靠近桥接梁（32，7）部分，且对应于眼窝较深处的凹陷区域。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海绵垫（5，9）形成于该对镜框（5，9）后缘的其它部分，且对应于眼窝较浅处的其它区域。

11、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胶垫(31)断面为略形成倒L状。

12、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胶垫(31)断面为略为马蹄形。

13、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海绵垫（5，9）为条体状。

14、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镜框（3，6）的相对外端则形成有供泳镜束带连接的挂耳（33）。
15、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泳镜，其特征是：所述镜框（6）的相对内端，各对称凸伸有一安装部（61），而该安装部（61）的外端处具有安装孔（611），两对称安装部（61）的各该安装孔（611），可供两端各为锯齿部（71）的该桥接梁（7）桥接安装，使由锯齿部（71）的锯齿，而卡接于安装部（61）的安装孔（611）内。
二、关于权利要求1-15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1）关于权利要求1-15的新颖性
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公知的泳镜的区别是：垫体包括胶垫与海绵垫。因此，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公知的泳镜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附件2的区别是：垫体包括胶垫与海绵垫。因此，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附件2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2-15是独立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要求，因独立权利要求1具备新颖性，对其进一步限定的从属权利要求2-15也必然具备新颖性。

（2）关于权利要求1-15的创造性

因附件2与本申请属相同的技术领域，公开的技术特征更多，因此，可认为附件2为本申请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独立权利要求1与附件2的区别是：垫体包括胶垫与海绵垫。该区别特征具有能够达到配戴时的高舒适性目的，进而具有绝不会在人脸形成一圈痕迹的功效。因此，独立权利要求1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防止泳镜配戴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防止配戴后在人脸的眼窝轮廓处，留下一圈的痕迹。
公知的泳镜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无法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附件2没有公开上述区别特征，也没有给出将上述区别特征应用到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以解决上述技术问题“防止泳镜配戴产生极不舒服的感觉，防止配戴后在人脸的眼窝轮廓处，留下一圈的痕迹”的启示，因此，独立权利要求1是非显而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本发明采用垫体包括胶垫与海绵垫的技术手段，获得了能够达到配戴时的高舒适性目的，进而具有绝不会在人脸形成一圈痕迹的功效的有益效果，具有显著的进步。

综上所述，独立权利要求1相对于公知泳镜或附件2、及它们的结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具有显著的进步。具备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2-15是独立权利要求1的从属权利要求，因独立权利要求1具备创造性，对其进一步限定的从属权利要求2-15也必然具备创造性。符合《专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